
公积金异地无法贷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一些
工作调动的缴存人。例如原先在 A 市工作，缴存了不
少公积金，调动到 B 市后，如想在 B 市买房，则无法
使用A 市的公积金贷款。这样一来，公积金的资金就
容易沉淀，白白闲置非常可惜。

去年 10 月，住建部等三部委发布公积金新政

时，首次提到要求推进公积金异地贷款，但公积金异
地贷款涉及不同城市的地方利益，没有操作细则很
难推进。近日，住建部的通知给出了细则。

业内人士分析，加强异地公积金联动则有助推
动有些较弱地区住房成交。

（刘薇）

分析———分析———

异地联动或有助住房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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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异地互贷：广东 8市早已实施

记者了解到，此《通知》是去年住建部、财政部、
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业务的通知》中、关于推进异地缴存互认和互
贷要求的细化。《通知》指出，缴存城市公积金中心负
责审核职工缴存和已贷款情况，向贷款城市公积金
中心出具书面证明，并配合贷款城市公积金中心核
实相关信息。贷款城市公积金中心及受委托银行负
责异地贷款的业务咨询、受理、审核、发放、回收、变
更及贷后管理工作，并承担贷款风险。

记者从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省
内已在今年 7 月推出广州与清远的公积金互贷业
务。根据协定，在广州和清远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如
有在对方城市购房的需求，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

按当地标准申请公积金贷款。比如广州缴存职工在
清远购房，可按当地公积金贷款标准，夫妻双方最高
可贷 50 万元。

此外，早在 2009 年 5月，广州、佛山、珠海、惠州、
江门、中山、东莞、肇庆 8个城市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共同签订了《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城市住房公积金贷
款合作协议》，实现了珠三角 8 城市住房公积金的互
贷，即广州人在佛山买房，也可向佛山当地申请公积金
贷款等。2013年 5月这一协议到期，虽然没有续约，但
据悉各地在额度充足的情况下仍能实现互贷。

对于扩展到全国范围内的互贷，公积金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在收到由省住建厅转来的正式文
件后，再进行研究并制订相应方案。

记者注意到，对于异地互贷，三部委去年的文件
中曾指出，职工可持就业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
具的缴存证明，向户籍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申请公积金贷款，对“哪两个城市可互贷”有限定。但
这样的限定未出现在此次《通知》中。如果是广泛实
施，则可能意味着，在广州缴存公积金，有机会到国
内任何其它城市申请公积金贷款，这对有此需求的
购房者来说，无疑是个利好。

但行内人士认为，政策是好的，但现实中实操性
可能会遇到问题，推广难度较大。

广州大源按揭负责人郑大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各地公积金管理中心各自为政，都有自己的
一套系统，要把这么多的系统短时间内打通实现全
部联网，难度可想而知，“即便能实现联网，仅缴存地
和贷款地公积金中心的信息核实往来的工作量就非

常巨大，理论上全国 600 多个城市，就意味着一天可
能会有 1200 多个邮件往来，只是处理这些信息任务
就会很繁重。”此外，像广州这种公积金使用率偏高
的城市，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去实现和全国多个城市
的互贷还存在疑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利娜也表
示，在操作层面，利用住房公积金跨省贷款面临的障碍
有两个：一是各地是否愿意放钱的问题；另一个是资质
审查的问题。

而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住建部在《通知》中称，
将负责“建设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业务信息交
换系统”。由此，推动全国性异地互贷更深层次的原
因和目的应在于，以此为切入口，逐步加强各地公积
金系统之间的联系，为以后建立全国一体化的公积
金系统打下基础。

今年 2 月，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四省会城市市
长共同签署了《合肥纲要》。《纲要》约定，四市实施住
房公积金缴存异地互认和转移接续；职工在就业地
缴存公积金，在户籍地购买自住住房的，可向户籍地
公积金中心申请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此外，湖南、

湖北、甘肃、山东也均表示将在省内推行异地互贷。
一线城市中，北京住房公积金网 9 月 15 日发布

《关于向外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住房公积
金缴存证明的通知》，明确公积金异地贷款开具住房
公积金缴存证明的流程。

互贷操作有两大障碍

全国：4城市可跨省互贷

现状———

广东：8市省内已可互贷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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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发展，支持缴存职工异地购房需
求，住建部近日下发《关于住房公积金异地个人住房贷款有关操作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公积金异地互贷的职责分工和操作流程，要求各地
公积金管理部门抓紧出台异地贷款细则，并表示住建部将建设全国住房公积金
异地贷款业务信息交换系统。

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9 月 22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尚未收到相
关文件，需在收到正式文件后再研究决定如何执行。

而据记者了解，早在 2009 年 5 月，广州、佛山、珠海、惠州、江门、中山、东
莞、肇庆 8 个城市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共同签订了协议，实现了珠三角 8 城
市住房公积金的互贷。

问题———问题———

三、贷款年限

1.一手楼贷款期限不得超过 30 年。二手楼贷款
期限不得超过 20 年，贷款期限与楼龄之和不得超过
40 年。

2.借款人年龄与贷款期限之和不超过退休年龄后
5年。退休年龄一般按照男性60岁，女性55岁计算。

3.夫妻购买同一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以
贷款期限最长的计算。

广清互贷如何操作？

一、贷款对象
（同时符合 4
种条件）：

1.在广州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含）
以上；

2.清远市户籍或实际派驻清远市工作；
3.在清远市购买自住住房；
4.在清远市没有住房。

二、住房公积
金贷款额度

1.按照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计算的最高可贷额度
计算公式为：账户余额×8+ 月缴存额×到退休

年龄月数。

2.按照贷款最高限额计算的可贷额度
（1）一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为

40 万元。
（2）夫妻双方购买同一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的，最高贷款额为 50 万元。（参照清远市住房公积
金中心当期最高贷款额度标准）

3.按照贷款比例计算的可贷额度
（1）对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普通

自住住房的缴存职工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下同），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20%，贷款利率为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基准利率；

（2）对拥有一套住房但无贷款记录或者拥有一
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缴存职工家庭，申
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普通自住住房，最低首
付款比例为 30%，贷款利率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基准利率的 1.1 倍；

（3）对拥有一套住房但未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
家庭，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普通自住住房，
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40%，贷款利率为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基准利率的 1.1 倍；

（4）暂停发放缴存职工家庭购买第三套及以上
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职工向承办银行提出申请→银行初审→广州公
积金铁路分中心审批→签署借款合同办理抵押权预
告登记或转移登记、抵押登记手续→ 银行规模初
审→ 广州公积金中心规模审批→发放贷款。

四、贷款流程

1.身份证明文件（包括借款人及配偶）：①身份
证；②户口簿(集体户口的，户口本首页加盖公章)；③
婚姻状况证明（离婚的需提供离婚析产证明资料）。

2.合法有效的购房合同，二手楼提供房屋产权证；
3.首期付款的收据或发票，首期款转账或凭证；
4.供楼活期银行账号和收款银行账号；
5.承诺书；
6.广州市、清远市房管局出具的家庭房屋套数

证明；
7.缴存单位出具的常驻在清远工作的证明以及

清远市当地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居住证明（夫妻共
同贷款，只需其中一方有清远户籍或工作证明）；

8.一手楼提供房屋预售证，二手楼提供房屋评
估报告；

9.购房人及家庭成员个人信用报告；
10.广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申请表；
11.承办银行要求的其它证件、资料。

五、申请公积
金贷款资料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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